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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８１

股票简称：东风科技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９

东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况 否

●

本次股东大会是否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否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上午

８

：

３０

时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

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普陀区金沙江路

１８１８

号意家人旅馆

２

楼会议室。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１．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８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２０６

，

８００

，

６３５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６５．９５

注：非关联股东及授权代表共计

７

人，代表股份数

２

，

９８６

，

６３５

股。

２．

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６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２０６

，

７９２

，

１３５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６５．９５

３．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２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８

，

５００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０．００

（三）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

１．

本次会议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２．

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及表决。

３．

本次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４．

本次现场会议主持人：高大林先生。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

８

人，出席

８

人；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３

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及公司财务总监出席会

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

票数

（

股

）

同意

比例

（

％

）

反对

票数

（

股

）

反 对 比

例

（

％

）

弃 权 票

数

（

股

）

弃 权 比

例

（

％

）

是否

通

过

１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２０６

，

７９３

，

１４２ １００．００ ７

，

４９３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是

２

关于公司受让东风伟世通汽车饰件

系统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２０６

，

７９３

，

１４２ １００．００ ５

，

９００ ０．００ １

，

５９３ ０．００

是

３

关于公司下属子公司东风伟世通汽

车饰件系统有限公司出让东风伟世

通

（

十堰

）

汽车饰件系统有限公司股

权的议案

２０６

，

７９３

，

１４２ １００．００ ５

，

９００ ０．００ １

，

５９３ ０．００

是

４

关于公司受让东风伟世通

（

十堰

）

汽

车饰件系统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

关

联股东回避表决

）

２

，

９７９

，

１４２ ９９．７５ ５

，

９００ ０．２０ １

，

５９３ ０．０５

是

注：上述第四项提案为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名称为：东风汽车零部件（集团）有限公司；

存在的关联关系为：东风汽车零部件（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

２０３

，

８１４

，

０００

股；在此项议案的表决时，关联股东采取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大会经上海金茂律师事务所何永哲、吴伯庆律师现场见证，律师认为，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东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４月４日

·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上海金茂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９

证券简称：雪人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５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研制出新产品样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情况简述

经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及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公司运用超募资金投资建设高效节

能制冷压缩机产业园项目，与瑞典

ＳＲＭ

公司合作，共同研究开发适用于天然

工质及各种环保制冷剂的新型螺杆制冷压缩机。 目前该项目已研制出高效节

能变频螺杆压缩机（组）、高压螺杆压缩机等新产品样机。 公司将参加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的中国国际制冷展， 并展出上述新产品样

机。

二、新产品情况

（一）高效节能变频螺杆压缩机（组）

公司研制的高效节能变频螺杆压缩机（组）属于全球首创机型，其核心结

构以新观念、高标准的科学设计，并在瑞典

ＳＲＭ

公司最新研制的世界领先的

螺杆转子“

ｉ

”型线平台上进行开发。“

ｉ

”型线的成功开发与应用，实现了螺杆转

子技术的重大突破。 高效节能变频螺杆压缩机（组）进气温度范围

－５５℃～＋

２０℃

，排气温度

＋４５℃～＋１００℃

，适用于氨（天然工质）及环保制冷剂

Ｒ４０４Ａ

、

Ｒ５０７

等常规制冷剂。 其

１０％－１００％

无级能量调节和

Ｖｉ

调节相互独立， 定位精

确，运行稳定。

高效节能变频螺杆压缩机主要技术特点：

１．

最佳齿数比

５＋７

组合，

ＳＲＭ

“

ｉ

”型线专利螺杆转子，高强度、高能效、低

噪音；

２．

螺杆转子微米级加工精度，啮合紧密，受力均匀，使用寿命长；

３．

高精度、低振动、大制冷容量；

４．

高精度轴封，耐磨密封面为碳化硅，能适用高达

１００００ｒｐｍ

的转速；

５．

精密高耐磨组合滚动轴承，设计寿命为

８

万小时；

６．

最高转速

６０００ｒｐｍ

，大幅提升制冷容量；

７．

世界独创能量调节油缸防爆装置；

８．

内置吸气止回阀，阻力低，有效防止停机时间润滑油回流；

９．

设计倾角

２５

度，适用于船舶等交通工具，保证在不同工况下保持高能效

比运行。

高效节能变频螺杆压缩机组主要技术特点：

１．

全自动一键启动，自动分析控制运行状态，历史数据储存记录，可实现

远程通讯；

２．ＳＶＰＷＭ

矢量变频控制，合理分配电机转动力矩，大幅提高能效；

３．

装有预防性安全保护系统；

４．

自控阀件集成一体化，紧凑、方便操作。

（二）高压螺杆压缩机

公司研制的高压螺杆压缩机以天然工质

ＣＯ２

、

ＮＨ３

为制冷剂， 可实现复

叠式低温制冷，也可作为高温热泵的核心机，实现高效余热回收、蓄存潜热，

从而提升低品位能源利用效率，是环保、节能、高效的新一代螺杆式压缩机，

可为各行业及城市供暖和热水，减少碳排放。 其主要技术特点：

１

、核心部件螺杆转子在

ＳＲＭ

专利型线的基础上开发而成，在高压力工况

下保持优异压缩性能；

２

、机体采用低膨胀系数、高强度特殊铸钢，保证高可靠性品质；

３

、轴封双层波片式结构，能够承受更高压力，确保密封性能；

４

、采用重载高速负荷轴承，定位精确，热稳定性高；

５

、高压注油设计，保证机械性能可靠稳定。

三、新产品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新产品只是研制出样机，尚未实现生产，不会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的经营

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有关新产品的重大进展，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风险提示

本次披露的新产品样机属于公司超募项目高效节能制冷压缩机组产业

园项目产品样机，尚未实现规模化生产。 新产品投产后，其市场销售拓展、产

品毛利乃至营业利润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

投资。

特此公告。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三年四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７２

证券简称：川润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５

号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１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７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为

１８．７３％

。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流通前股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４０

号” 文核准，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发行

７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上市后公司总股本为

４１９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 目前公司股份总额为

４１９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

量为

１９９

，

１７７

，

１１２

股。

二、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承诺及其履行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七位股东天津证大金龙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周雪钦、江

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天津盛熙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国富永楠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北京资产管理分公司、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在其股份上市

时承诺： 自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其所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

票。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截止本公告之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亦不

存在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７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１８．７３％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７

名。

４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全称 持有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股

份数量

备注

１

天津证大金龙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

限合伙

）

１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周雪钦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见下

３

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

天津盛熙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

伙

）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

上海国富永楠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北京资产管理分公司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６００

，

０００

合计

７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７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

备注：

１

、以上股份持有人未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２

、以上股份持有人中，周雪钦持有的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目前处于质押冻结状态。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保荐机构，对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事项进行了核

查，核查情况如下：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遵守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前所做的股份锁定承诺；

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版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对上述内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对川润股份此次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４

、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

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２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７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重新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近日接到大股东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科瑞天诚”）函告，获悉科瑞天诚

将其所持有本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重新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科瑞天诚将其所持有本公司

２４９

万股质押给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分行（“兴业银行”）作为借款担保。（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第

２０１２－００５

号公告）

上述质押给兴业银行的

２４９

万股以及因

２０１１

年度转增所增加的

１９９．２

万股合计

４４８．２

万

股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４

日全部解除质押。

二、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科瑞天诚将其所持有本公司

９１５

万股质押给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中铁信托”）作为借款担保。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第

２０１２－０４１

号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上述质押给中铁信托的

９１５

万股中的

２５０

万股解除质押。

三、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 科瑞天诚将其所持有本公司的

３５０

万股、

３６０

万股、

５２．５

万股共计

７６２．５

万股分三笔质押给四川信托有限公司以获取融资。 质押期限自融资资金到账之日起

不超过

１２

个月。

四、 上述关于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和重新质押的手续已分别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五、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科瑞天诚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８８

，

８９７

，

３１７

股，占本公司总股

本（

４８

，

９６０

万股）的

３８．５８％

；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数共为

６９８．２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４３％

；本次共计质押的股份数为

７６２．５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５６％

；累计质押所持有的

本公司

１７

，

９５４．５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３６．６７％

。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８６

证券简称：汇源通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７

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收到非职工监事周卉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

周卉女士因工作变动原因，申请辞去其所担任的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职务，

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鉴于周卉女士辞职将导致公司监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周卉女士

的辞职报告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任新监事后生效。在此期间，周卉女士将继续

履行作为公司监事的职责。公司监事会将尽快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选举监事候选人，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监事会对周卉女士在任期内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三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８６

证券简称：汇源通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８

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办理完毕国有土地使用权权属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公司关于出售资产的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将位于成都高新区（西区）

西芯大道

５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证编号：成高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１７９６９

号）以及地上建筑物（主要包括围墙、小桥、护坡等构筑物）出售给汇源集团有

限公司（交易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的《公司关于出售资产的关联交易的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 本次资产出售涉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权属变更登记已经

办理完毕。

特此公告。

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００

证券简称：

＊ＳＴ

大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２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４．１．１

条规定，公司股票可能存在因重大违法行为导致暂停

上市的风险。 当前，公司控股股东已由何学葵变更为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相关涉案人员已离

开公司，公司积极采取了调整经营团队、加强内部控制、规范业务运作、稳定经营业务和拓展市场等措

施，目前，公司经营团队稳定，生产经营正常。 公司正在积极采取措施，消除重大违法行为造成的影响。

２

、公司已根据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２

）昆刑一初字第

７３

号］，对判处的罚金中超

出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表预提部分的

６４０

万元确认为前期会计差错， 追溯调整增加

２０１１

年度营业外支出

６４０

万元。 本次刑事裁定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对公司的罚金未发生变化，对上述会计处理未造成影响。 以

上会计处理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如最终审计认定处理方式与公司财务入账处理方法存在差异，如调

整

２０１２

年度营业外支出，由此可能导致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亏损。

３

、本次案件刑事裁定为终审裁定。

一、重大诉讼基本情况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公司收到昆明市检察机关《起诉书》，以欺诈发行股票罪、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追

究被告单位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被告人何学葵、蒋凯西、庞明星、赵

海丽、赵海艳的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一条之规定，提起公诉。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上进行了披露。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

９

时

３０

分，公司涉嫌欺诈发行股票罪一案在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该案

的基本情况及审理情况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登载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公司收到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１

）官刑一初字第

３６７

号］。该

案的判决情况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

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公司收到昆明市人民检察院《刑事抗诉书》（昆检刑抗［

２０１２

］

１

号）。 该院认为，上

述判决确有错误，原审法院对欺诈发行股票罪部分量刑偏轻，应当认定被告单位及各被告人违规披露重

要信息罪，原审审级违法。 该案的抗诉情况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５

、公司涉嫌欺诈发行股票一案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９

时

３０

分在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法庭公

开开庭再次审理。 该案的庭审情况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７

日登载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６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公司收到《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

２０１２

）昆刑再终字第

１

号］。

裁定撤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１

）官刑一初字第

３６７

号刑事判决，发回原审昆明市官渡区人

民法院重新审理。 该案的裁定情况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登载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７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公司收到昆明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２０１２

）昆检刑诉字第

１７２

号］。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进行了披露。

８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公司收到《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案件一审传票》［二〇一二年度昆刑一

初字第

７３

号］，公司涉嫌欺诈发行股票罪、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伪造金融票证罪、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

一案，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

９

时

３０

分在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进行了

披露。

９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公司涉嫌欺诈发行股票罪、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伪造金融票证罪、故意销毁会计

凭证罪一案在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本次案件庭审结束后，合议庭因本案案情

重大、复杂，宣布休庭，待合议庭评议并依法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后，择期宣判。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进

行了披露。

１０

、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７

日，公司收到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２

）昆刑一初字第

７３

号］。 公司

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９

日提交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行披露。

１１

、截止到本案一审判决上诉时限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８

日，本次重大诉讼被告人何学葵、蒋凯西、庞明星、赵

海丽、赵海艳对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２

）昆刑一初字第

７３

号］提出上诉。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０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进行了披露。

二、本案的审理情况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昆明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单位绿大地公司、被告人何学葵、蒋凯西、庞

明星、赵海丽、赵海艳犯欺诈发行股票罪、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被告单位绿大地公司、被告人何学葵、蒋

凯西、庞明星、赵海丽犯伪造金融票证罪；被告单位绿大地公司、被告人何学葵、赵海丽犯故意销毁会计

凭证罪一案，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７

日作出（

２０１２

）昆刑一初字第

７３

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单位绿大地公司服判未

上诉，何学葵等五名原审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提讯

被告人，并充分听取了各辩护人及原审被告单位诉讼代表人的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

理。 现已审理终结。

三、本案的终审裁定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公司收到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

２０１３

）云高刑终字第

３６５

号］。

经审理查明，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原审被告单位绿大地公司为达到发行股票并上市的目的，经上诉

人何学葵、蒋凯西、庞明星共同策划，在上诉人赵海丽、赵海艳的积极参与下，采取伪造合同、财务资料，

虚增荒山使用权、虚设基地围墙、灌溉系统、土壤改良等工程项目的手段，虚增公司资产累计人民币

７０

，

１１４

，

０００．００

元；并采用虚假苗木交易销售，编造虚假会计资料等手段虚增营业收入人民币

２９６

，

１０２

，

８９１．７

元。绿大地公司招股说明书中包含了上述虚假内容。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绿大地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

发行股票并上市，非法募集资金人民币达

３．４６２９

亿元。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０９

年期间，原审被告单位绿大地公司为解决现金交易和客户过于集中的问题，并达到虚

增销售收入的目的，在上诉人何学葵、蒋凯西、庞明星安排下，由上诉人赵海丽利用银行空白进账单，填

写虚假资金支付信息后，私刻银行印章加盖于单据上，伪造了各类银行票证共计

７４

张。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０９

年，原审被告单位绿大地公司在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披露重要信息时，上诉人何学葵、

蒋凯西、庞明星、赵海丽、赵海艳经共同策划，将采用伪造合同、伪造收款发票等手段虚增的公司资产和

收入，发布在绿大地公司的半年报告及年度报告中，多次违规向社会公众披露虚假信息。 其中，《

２００７

年

度报告》虚增资产人民币

２１

，

２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虚增收入人民币

９６

，

５９９

，

０２６．７８

元；《

２００８

年半年度报告》虚增

资产人民币

９７

，

３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虚增收入人民币

５２

，

５４９

，

６９０．００

元；《

２００８

年度报告》虚增资产人民币

１６３

，

３５３

，

１５０．００

元，虚增收入人民币

８５

，

６４６

，

８２２．３９

元；《

２００９

年半年度报告》虚增收入人民币

４７

，

００２

，

８９１．１４

元；《

２００９

年度报告》虚增资产人民币

１０４

，

０７０

，

５５０．００

元，虚增收入人民币

６８

，

５６０

，

９１１．９４

元。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在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绿大地公司期间，为掩盖公司财务造假的事实，在上诉人何学葵

的指示下，上诉人赵海丽将伪造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供的

６６

份会计凭证替换并销毁。

上述事实，有一审法院开庭审理中经质证确认的绿大地公司《单位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各被告

人在绿大地公司任职情况说明；户口证明；《绿大地公司的招股说明书》、绿大地公司相关财务会计凭证、

资料、相关业务单位的财务会计凭证等财务资料；云南云审司法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书；绿大地公司作

假帐所使用假发票、假印章；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伪造的

７４

张银行进账单；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

司法会计鉴定报告；证人严文艳、李鹏、陈芊岍、晋小钦、朱珏娟、陈玢竹、陈翠英、徐云葵、陈星竹、韩绍

晶、连琦、唐素琦、段薇、张膑月、王文、郭贞、李永谦、金建康、徐微微、赵石稳、漆良、周梅、张正娟、张发

顺、李蓉晖、王鑫、晁晓林、韩鹏胜、李清华、陈忠英、朱晓丹、胡玉纯、尹理中、张开平、马艳萍、李保云、陈

佑德、吕正富、雷吟天、苏兴尧、王碧发、吕光辉、史怀仁、沐鸿斌、赵双福、李洪源、赵华平、毛华明、高树

全、李红章、管艳平、高国亮、谢小白、钱发元、许荣德、杨继华、李文辉、夏惠东、刘建清、尹国书、杨艳洪、

毛平、陈德生、陆荣保、陆昌亮、陆亚权、陆茂兵、卢加庭、王志洪、陆顺祥、刘怀刚、王文宽、桑涛、梁峰、廖

福澍、姚国勇、刘仕川、曾丽华、黎海祥、张奇志、钱星伊、龚莉、杨梅、谢崇远、李迅冬证言等证据证实。 上

诉人何学葵、蒋凯西、庞明星、赵海丽、赵海艳亦供认。 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原审被告单位绿大地公司为达到上市发行股票的目的，由上诉人何学葵、蒋凯西、庞明星

共同策划，在上诉人赵海丽、赵海艳的积极参与下，在招股说明书中编造重大虚假内容，发行股票；多次

违规向社会公众披露虚假信息，严重损害了股东及其他人的利益；为达到公司虚增资产和收入目的，伪

造银行进账单；为逃避审查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的行为均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关于破坏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罪名和刑罚规定，严重妨害了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和金融管理秩序，依法构成欺

诈发行股票罪、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伪造金融票证罪、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上诉人何学葵作为绿大地

公司董事长、蒋凯西作为财务总监，庞明星作为财务顾问，是单位犯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上诉人赵海

丽、赵海艳在单位犯罪中行为积极，是单位犯罪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应根据其实施的犯罪行为，分别定

罪，并予数罪并罚。 其中，上诉人何学葵的行为构成欺诈发行股票罪、伪造金融票证罪、违规披露重要信

息罪、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上诉人蒋凯西的行为构成欺诈发行股票罪、伪造金融票证罪、违规露披重要

信息罪。上诉人庞明星的行为构成欺诈发行股票罪、造金融票证罪、违规露披重要信息罪。上诉人赵海丽

的行为构成欺诈发行股票罪、伪造金融票证罪、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上诉人赵海

艳的行为构成欺诈发行股票罪、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均应依法惩处。

针对各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所提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本案综合评判如下：

关于何学葵和各辩护人均提出：“本案一审程序存在重大瑕疵”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本院经审查

认为，原公诉机关昆明市人民检察院是在前诉已经消灭的情况下，按照审判管辖权的相关规定，以确定

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故一审程序合法。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被

告单位和被告人仍有提起上诉的权利，其上诉权不受影响。 因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和辩护人的辩护意

见，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何学葵及其辩护人、庞明星的辩护人、赵海丽的辩护人、赵海艳的辩护人提出：“一审法院定罪

量刑的关键证据《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财

政部、证监会关于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的资产评估机构有关管理问题的通知》规范的是证券业务的资

产评估，而本案鉴定人是针对绿大地公司的财务会计报表所作的司法会计鉴定，不受该通知的约束；云

南省司法鉴定协会亦明确“目前对上市公司进行司法会计鉴定尚无特殊规定。 ”鉴定机构依据复印件作

出的鉴定意见，同样具有客观性，辩护人在未提出反证的情况下，仅据此认为鉴定程序和鉴定方法存在

问题，依据不足。 因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何学葵及其辩护人、庞明星的辩护人、赵海艳的辩护人提出：“伪造金融票证罪与欺诈发行股票

罪等罪名存在牵连关系”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绿大地公司为达到发行股票上市、进

行公司非法运作、逃避审查等目的，在不同的阶段分别实施了数个犯罪行为，并具有相应的社会危害性，

分别触犯了四项罪名，故仅以数罪之间的牵连关系对原审被告单位及各上诉人进行处断，不能客观地反

映案件的全貌，不足以对本案的社会危害性作出全面的评价，只有定以数罪，科以并罚，才能真正体现我

国刑法罪责刑相一致的基本原则。 因此，上述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何学葵的辩护人提出：“一审法院未认定绿大地公司构成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 却对个人定罪

处罚，属逻辑矛盾”的辩护意见。本院经审查，一审判决已经认定被告单位绿大地公司构成违规披露重要

信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条对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所规定的刑罚原则，一审判

决对构成该罪的上诉人进行处罚，并无不当，故辩护人所提辩护观点不能成立。

关于何学葵及各辩护人提出：“银行进账单不是应当依法保存的会计凭证， 并非刑法意义上的金融

票证，未进入银行结算，未造成危害后果”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本院认为，一审判决系根据中国人民

银行银发（

２００４

）

２３５

号文件、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银便函（

２００３

）

８

号文件的规定，认定本案涉及的银行进

帐单、解款单属于刑法规定的金融票证，至于该金融票证是否进入银行结算以及实际造成的危害后果不

是构成犯罪的必备要件。 因此，上述辩护观点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各辩护人提出：“本案中，绿大地公司虽确有虚增资产的事实，但即使扣除虚增部分，其仍具备

上市条件，不应构成犯罪”的辩护意见。 本院经审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条的规定，

绿大地公司通过非法手段虚增资产、发行股票的犯罪事实即已成立，辩护人以“具备上市条件”为由，认

为不构成犯罪与刑法规定不相符合。 因此，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各辩护人均提出：“上诉人不是本案各罪的犯罪主体”的辩护意见，本院经审查，何学葵身为绿

大地公司董事长，蒋凯西是财务总监，庞明星是财务顾问，均分别实施了策划、决定、授意的行为，是单位

犯罪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赵海丽、赵海艳行为积极，起较大作用，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应分别

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因此，对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何学葵、赵海丽、赵海艳提出：“在侦查阶段受到诱供、骗供作出虚假供述”的上诉意见。 本院经

审查，各上诉人所作供述与在案相关证据能够相互印证，且无证据证实上诉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被

“诱供、骗供”的事实，故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蒋凯西及其辩护人、赵海艳的辩护人提出：“上诉人具有法定或酌定的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的情节”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本院经审查，原审判决根据各上诉人的犯罪性质、社会危害程度作出刑

罚时，已综合考虑了各上诉人所具备的犯罪情节，因此，对上诉人及辩护人对量刑所提的意见，本院不再

采纳。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审判决根据本案事实、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所作刑事判决认定事实清楚，

适用法律正确，对原审被告单位绿大地公司及何学葵等五名上诉人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案件终审裁定对公司产生的影响及风险

１

、本次案件刑事裁定为终审裁定，因案件未判决生效的影响已经消除。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

１４．１．１

条规定，公司股票可能存在因重大违法行为导致暂停上市的风险。

２

、山东正源和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

调查尚未有结果且公司涉嫌欺诈发行股票罪一案未判决，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保留意

见。本次案件终审裁定将消除会计师事务所因公司涉嫌欺诈发行股票罪一案尚未判决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

度财务报告》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影响。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处罚字

［

２０１０

］

８９－１

号），经公司研究，公司对中国证监会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不进行陈述和申辩。 目前，公司尚未

接到正式的处罚结果，还存在不确定。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最终行政处罚决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进行账务处理，并根据相关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３

、公司已根据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２

）昆刑一初字第

７３

号］，对判处的罚金中超

出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表预提部分的

６４０

万元确认为前期会计差错， 追溯调整增加

２０１１

年度营业外支出

６４０

万元。本次刑事裁定维持原判，对公司的罚金未发生变化，对上述会计处理未造成影响。以上会计处理未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如最终审计认定处理方式与公司财务入账处理方法存在差异，如调整

２０１２

年度营

业外支出，由此可能导致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亏损。

４

、本次案件判决后可能出现因案件导致的投资者民事诉讼索赔，公司积极采取措施消除民事诉讼

索赔对公司的影响。

六、备查文件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

２０１３

）云高刑终字第

３６５

号］。

特此公告。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０

股票简称：东方园林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１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以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等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会董事

１１

人，实际

参会董事

１１

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何巧女女士主持，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公司原财务负责人武建军先生由于工作调整原因，申请辞去财务负责人一职，但仍担任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及董事会秘书职务。 董事会批准武建军先生的辞职申请，并向武建军先生任职数年来对公司财

务管理工作所作的突出贡献表示诚挚的谢意。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拟聘任韩瑶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自本次会议

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韩瑶女士的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就聘任韩瑶女士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关于变更公司财务负责人的独立意见》以及《关于变更公司财务负责人的公告》详见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１１

票，赞成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在吉林省长春市设立分公司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经事业部提出申请，拟在吉林省长春市设立分公司，以便于公司在吉

林省进行市场拓展和项目管理。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１１

票，赞成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北京东方苗联苗木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为进一步落实公司苗木板块的发展战略，推动公司“苗联网”战略的顺利实施，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

需求，同时培育新的增长点，公司拟在北京设立全资子公司，统筹公司苗木业务的发展与运营。 子公司名

称暂定为 “北京东方苗联苗木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以上内容以工商管理部门核准的内容为准）。

《对外投资暨在北京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１１

票，赞成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东方“苗联网”华中区域总部项目投资合作协议的议案》；

为促进公司“苗联网”战略的顺利实施，以科技产业模式发挥城郊资源优势，实现苗木产业景观化、

现代化、科技化，同意公司与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人民政府签署《东方“苗联网”华中区域总部项目投资

合作协议》。

《关于签署东方 “苗联网” 华中区域总部项目投资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７

） 刊登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３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１１

票，赞成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南宁五象湖公园项目公司”的议案》；

公司已中标“南宁市五象湖公园园林景观工程”项目，中标金额为人民币

４４

，

３２５．７６

万元。根据公司与

南宁市园林管理局的约定，该项目的实施需成立项目公司，由项目公司负责项目的投资建设、移交转让

及与该项目实施有关的一切事宜。 项目公司名称暂定为“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南宁五象湖公园项

目公司”，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１１

，

０８１．４４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以上内容以工商管理部门核

准的内容为准）。

《对外投资暨在南宁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１１

票，赞成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３日

附件：韩瑶女士简历

韩瑶：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女，

１９７６

年出生，毕业于清华大学 工商管理专业，工商管

理硕士学位（

ＭＢＡ

），中级会计师。

２００２

年至今，一直在本公司财务管理中心工作，历任财务管理中心副总

经理、会计机构负责人等职务。

韩瑶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变更公司财务负责人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董事

行为指引》、《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制度》等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为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作出的关

于变更公司财务负责人的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１

、经核查，武建军先生确因工作调整原因辞去财务负责人职务，继续在公司任职，担任公司董事、副

总经理及董事会秘书职务，其辞去财务负责人职务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进行；

２

、经对韩瑶女士工作经历，专业素养等情况的调查和了解，韩瑶女士具备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资格和能力，未发现有《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

定为市场禁入者并尚未解除的情形；

３

、公司董事会提名、聘任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聘任韩

瑶女士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

苏雪痕

） （

蒋力

）

（

江锡如

） （

刘凯湘

）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０

股票简称：东方园林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２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财务负责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公司原财务负责人武建军先生由于工作调整原因，申请辞去财务负责人一职，但仍担任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及董事会秘书职务。 董事会批准武建军先生的辞职申请，并向武建军先生任职数年来对公司财

务管理工作所作的突出贡献表示诚挚的谢意。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拟聘任韩瑶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自本次会议

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韩瑶女士的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就聘任韩瑶女士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关于变更公司财务负责人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３日

附件：韩瑶女士简历

韩瑶：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女，

１９７６

年出生，毕业于清华大学 工商管理专业，工商管

理硕士学位（

ＭＢＡ

），中级会计师。

２００２

年至今，一直在本公司财务管理中心工作，历任财务管理中心副总

经理、会计机构负责人等职务。

韩瑶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０

股票简称：东方园林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３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

暨在北京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进一步落实公司苗木板块的发展战略，培育新的业务增长点，公司拟在北京设立全资子公司，统

筹公司苗木业务的发展与运营。 子公司名称暂定为“北京东方苗联苗木科技有限公司”，公司以自有资金

出资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以上内容以工商管理部门核准的内容为准）。

二、对外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１

、 公司名称：北京东方苗联苗木科技有限公司

２

、 拟注册地：北京市

３

、 法定代表人： 何巧女

４

、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５

、 企业类型：法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６

、经营范围：研究、开发、种植、销售园林植物；销售建筑材料、园林机械设备、体育用品；技术开发；

投资与资产管理。

上述各项内容以工商管理部门核准的内容为准。

三、对外投资合同主要条款

本次对外投资为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无须签订对外投资合同。

四、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在北京市设立全资子公司，目的是为进一步落实公司苗木板块的发展战略，推动公司

“苗联网”战略的顺利实施，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需求，同时培育新的增长点，若顺利实施将有利于公司

“苗联网”战略的稳步推进以及公司主营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０

股票简称：东方园林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４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

暨在南宁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中标“南宁市五象湖公园园林景观工程”项目，中

标金额为人民币

４４

，

３２５．７６

万元。 根据公司与南宁市园林管理局的约定，该项目的实施需成立项目公司，

由项目公司负责项目的投资建设、移交转让及与该项目实施有关的一切事宜。

项目公司名称暂定为“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南宁五象湖公园项目公司”，公司以自有资金出

资人民币

１１

，

０８１．４４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

二、对外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

、 公司名称：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南宁五象湖公园项目公司

2

、 拟注册地：广西省南宁市

3

、 法定代表人： 何巧女

4

、 注册资本：

１１

，

０８１．４４

万元人民币

5

、企业类型：法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６

、经营范围：“投资建设”项目的融资、建设、管理及相关事项

上述各项内容以工商管理部门核准的内容为准。

三、对外投资合同主要条款

本次对外投资为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无须签订对外投资合同。

四、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在广西省南宁市设立全资子公司， 是按照公司与南宁市园林管理局的合同约定而设

立，有利于确保五象湖公园（南宁市园博园）的园林景观建设项目的顺利推进，以及公司在广西乃至西南

地区的业务开拓和项目管理。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３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７７

证券简称：航天通信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８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收入

９３０，２４９．１７ ８４８，３１８．３８ ９．６６

营业利润

－２，７２９．０８ ７，８５８．５０ －１３４．７３

利润总额

２１，０６９．２４ ２２，９４０．８８ －８．１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８，３９７．８６ １４，７５２．６０ －４３．０８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２５７５ ０．４５２３ －４３．０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７．５７％ １３．４２％

减少

５．８４

个百分点

项目

２０１２

年末

２０１１

年末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７００，９４６．０２ ５６５，２５３．９６ ２４．０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０４，４１６．４６ １１７，３１９．３０ －１１．００

股本

３２，６１７．２４ ３２，６１７．２４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３．２０１３ ３．５９６８ －１１．００

注：

１．

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２．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末，本公司持有江苏捷诚车载电子信息

工程有限公司

５４．８９１％

的股权，并从

９

月份开始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该公司原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航

天科工集团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上述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均按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处理规定进行了

调整。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９．６６％

，其中通信板块业务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３８．４９％

，毛利同

比增长

９２．７７％

，但公司所属纺织板块业务等人工成本上涨，部分纺织品销售价格下跌，此外由于报告期

原材料价格波动等原因，本报告期计提资产减值约

６５００

万元；

２．

下属控股子公司沈阳航天新乐有限责任公司主要产品未能实现全面交付，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亏损

４

，

０００

万元左右；

３．

对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部分收购项目，公司通过银行并购贷款先行实施，使得

财务费用同比有较大幅度上升。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总会计师、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四月三日


